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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下类案智能推送研究 

江小涵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类案推送技术的产生、进步，并内化了司法

信息化的现实要求，进一步推动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落实。然而，类案推送技术依然存在精

确度有限、效力性欠缺、效力的不确定性等等特点。本文在探讨现行类案推送制度的弊端基

础之上，提出优化“类案类判”制度的有效方案——在制度的保障下，辅助以案例的广泛引

入、技术的精确化提升，提升类案推送的准确性、有效性。 

关键词：类案类判, 类案推送,大数据,人工智能 

 

近年来，国家政策积极引导科技手段融入司法，提升司法动能。随着大数据时代之幕的

拉开，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为整合海量数据与资源提供可靠平台，为科技辅助司

法供给现实动力。 

“类案类判”制度主要是借助类案智能推送技术实现的，它内化了司法信息化的政策要

求。从政策层面来看，智能类案推送机制呈现“地方试点+中央统一部署”的格局，比如上

海的“206 系统”、北京的“睿法官”系统先行于政策之前。
1
2017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的概念首次在中

央层面被提出。2020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

意见(试行)》，针对实践中类案强制检索的相关实操问题进行细化。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发布，

足以证明政策层面对于智能驱动“类案类判”工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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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类案推送系统却并未在法官层面取得良好反响
2
，并且暴露出一

系列应用局限：如检索案例推送不够精准、法官上手系统的动力不强；推送案例的数量有限，

且层级、有效性均未曾标记等。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法律要素的精密性

与算法技术的欠缺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导致在技术转化的步骤上出现结构性瑕疵。由此，

本文将首先厘清“类案”的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探讨既往算法模型的改进方向，尤其是在

法律语言之间的场景化匹配上；最后对类案智能推送系统的未来发展提出多层次发展建议。 

一、 精准定位“类案”——“类案”的判定标准 

法的稳定性是法的内生价值之一。在成文法规则体系里，追求法的合目的性与正义性固

然关键，但是维护成文法效力的安定与权威当具有先行意义。
3
在我国案例指导政策的指引

下，“类案类判”是维护法体系稳定安宁的形式表现。实践中，一个技艺精湛的法官应当同

时培养成文法中基于规则的推理能力与判例法中基于案例的推理能力，二者互不冲突，互为

补充。而后者的前提是如何分辨两个案件属于“类案”，本部分将针对此展开讨论。 

(一)“类案类判”之法理解析 

实践中，“类案类判”与“同案同判”常常混淆使用，大部分学者采宽泛意义来诠释，

仅少数学者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
4
二者的侧重点都在于类型化的法律标准之上，都具备“类

似案件类似处理”的涵义。从性质上言，“类案类判”仅仅表现为一种司法期待，并不意味

着追求事实或规范相似案件一定要追求同等的结果。它只是司法形式主义的初步要求，有时

需要让位于个案中的其他理由，与代表实质正义的其他原则相权衡，才能决定最终的裁判结

论。
5
从结果论上讲，类案类判具有相对于依法裁判的“溢出价值”，使得依法裁判具象化、

普适化，使它走出玻璃的象牙塔，切实走进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中去。 

普通法系国家将判断类案的技艺称之为“区分技术”，这是一门复杂、多元、灵活的技

术。在普通法系国家，“区分技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步骤：一是区分判决理由与附带意

见，只有判决理由具有转变为判例规则的价值与可能性；二是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但

是事实与法律往往是极易混淆的；三是区分重要事实与不重要事实。关键性事实对先例的遵

循起到决定性作用，不重要事实则对判决的得出无足轻重。尽管普通法系国家与我国的法律

传统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但是他们对于类案的分析方法对我们有着借鉴意义。在我国，最高

法将“类案”的判定标准化约为几个维度，包括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
6
而这些维

度能够归一为一个表述——实质相似性。实质相似性的判定则存在较大争议，本质是对于各

个维度在作用于“类案”判断上的权重有所分歧。因此，本文有必要探析何为“实质相似性”。 

                                                             
2 参见左卫民：《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 2 期。 
3 参见雷磊：《再访拉德布鲁赫公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1 期。 
4 例如周少华：《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载《法学》2015 年第 11 期；他认为，将类似案件

指称为同类案件，将避开人们对于“同案”的质疑，因此，这里的逻辑应当严谨化展开。如果把事物表征

为“同一”，那么重心在同不在异；如果把事物表征为“同类”，那么说的虽然是“同”，却实则为

“异”。可见他将二者的区别重心放在语言逻辑上，并非二者本身。 
5 参见雷磊：《如何理解“同案同判”?——误解及其澄清》，载《政法论丛》2020 年第 5 期。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 号，2020 年

7 月 15 日发布，第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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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类案”之确定——比较点的功用 

那么，如何判定前案与后案的实质相似性呢？在确定实质相似性判准时，所对比的关键

点称为“比较点”。有部分学者将“比较点”聚焦于事实层面，认为仅事实认定部分可以作

为实质相似性的判准
7
；亦有学者将“比较点”定格为法律层面的相关性，所谓同案就是可以

被涵摄于相同法律规则下的案件。
8
也有学者认为，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共同勾连成一个案

件的争议焦点，而争议焦点构成“比较点”，即案件实质相似性的基准。
9
事实上，单纯的事

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部分均无法囊括案件的完整要素。争议焦点兼具规范与事实双重属性，为

“比较点”的最佳选择。争议焦点是指案件提交法院解决后所归纳出的核心问题，包含事实

争点、法律争点与证据争点。它往往凝练了最核心的案件要旨，传达当事人双方最一针见血

的分歧所在。在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中，争议焦点则表现为裁判要点部分，它往往承载了法

官同时对于事实争议与法律辩驳的观照。 

诚然，案件结论的推出往往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复杂过程，承载着法官的多

元价值考量。考夫曼认为，案件类似性的比较，既非单纯的事实对比，也非仅仅从逻辑、概

念出发，而更多的是从案件和法律的意义、生活的本质上汲取灵感。
10
也有学者提出，应当

从事物的本质角度切入，关注事物客体的内在属性，进而挖掘案例之间的类似性；事物的本

质表现为任何可被纳入法律规范的客体标的，而它恰恰介于事实正义与规范正义之间。
11
这

种观点对于理解何为“类案”具有辅助价值。 

然而，信息比对是比较案件相似之处的基本技艺，类案智推系统必然以结构化的语词为

决定因素。语词的大范围精确标记是机器学习质量的先决条件。因此，在确定类案标准的基

础之上，难题在于，如何将该法律化的标准转化为符号化的类案智推程序。 

二、 探索实现“类案”——类案智推系统的设计 

前文已经讨论到，判断类案的关键是找出实质相似性，而找出实质相似性的方法是理清

比较点即争议焦点。但是，在当前的技术系统中，将争议焦点作为检索标准的究竟有多少？

其在实践中的可接受度与有效性如何？这其中隐含了一个问题，在现行技术下，非结构化的

法律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结构化的自然语言？这亦决定了智推系统的质量与效用。本部

分将针对此展开。 

（一） 类案智推系统现状审视 

市面上的类案智推系统根据研发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官方层面(即最高

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开发的官方平台，如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司法案例网、法信等

平台，主要受众是法院内部体系，部分也针对社会公众开放；另一种是私人开发的商用平台，

                                                             
7 参见孙光宁：《反思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方式——以〈《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为分析对

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 年第 4 期。 
8 See Kenneth I.Winston.On Treating Like Cases Alike,Californian Law Review,62(1974). 
9 参见孙海波：《案例指导制度下的类案参照方法论》，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 5 期。 
10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11 参见周维栋：《生成式人工智能类案裁判的标准及价值边界》，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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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大法宝、威科先行、无讼法律服务平台等，定位为服务型产品，以盈利为目的，针对包

括社会大众在内的所有群体开放。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法官，因此视角主要放在司法过程中的类案推送。实践中，

所谓“推送”分为两种： 

一是自动推送。采“数据库建构→人工贴标签→法官输入案情、争议焦点等重点事项→

系统提炼标签→标签比对→以标签为参照，推送相似案例”的模式。以法信平台为例，点击

“类案检索”功能模块，并点击“同案智推”功能，上传起诉状或键入案件事实争点、法律

争点，系统会自动将案件贴好标签。比如上传“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案例的判决书，系统会自动

提炼出——案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类型(民事)、案情特征(请求赔偿防止损害发

生和扩大支出的合理费用；请求财产损失；替代性修复环境；请求停止侵害；适当责任；请

求律师费等 12 项)、争议焦点(赔偿损失的争议)、审级(一审)等标签。根据既定标签，系统会

识别出与之匹配的案例“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重庆 S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推送。 

二是自动搜索。这也是广义“推送”的一种。在此要澄清一点，有学者认为应该严格区

分类案检索与类案推送，认为“检索相较于推送，是被动结果到自主结果的转变、资讯繁杂

到信息精细的转变、机械回应到智能操作的转变”
12
。但笔者认为，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形

式层面，无论检索还是推送，究其本质都是主体输入需求，系统识别转化，客体输出结果的

过程。其中系统的处理质量是否恰切，取决于技术是否精密，而不是形式上的主动与被动。

因此，广义的推送应当包含法官主动发起的搜索活动。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当法官想要主动

利用关键词检索特定案例时，或者法官对系统自动推送的案例不满意时，可以不断添加检索

关键词，系统加以自动匹配，缩小检索范围，最终获取到类案。 

尽管具备类案检索功能的法律服务产品繁杂多元，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

来讲： 

1.推送案例的精确度有限 

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法官反映出推送案例的精确度不够的问题。对于疑难案件的归纳、

提炼欠缺。对于案情简单、法律适用明晰的案件，法官往往没有异议，也缺乏检索的必要。

需要进行类案判断的往往是那些相对疑难的案件。但是对于疑难案件来讲，如果事实属于较

为罕见的情况，那么可供参考的案例本来就不多；最为重要的还是某些产品技术的滞后性，

比如想要检索争议焦点同样为“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时间”的案件，但是法官内

部的类案检索系统却将有借鉴意义的同类裁判文书劣后推送。在此情况下，法官只能求助于

商用的检索系统。 

之所以形成该困境，还有一本质原因，即技术原因。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法官判断类案

                                                             
12 参见陈琨：《类案推送嵌入“智慧法院”办案场景的原理和路径》，载《中国应用法学》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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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主要为争议焦点，但是争议焦点为事实与法律要素的混杂，本就具备极强的变动性，

况且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官水平各异，在案件的决断上被赋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表现为裁判文书上，便是多样化、差异化的表达。由于市面上数据库的”贴标签“工作大多

是由人工完成，一些法律细节的标签化过程过于粗糙，迥异的表达与滞后的技术之间的内生

矛盾决定了法官并不能一蹴而就地检索到具有相同特质的案件。这点有关技术的讨论我们后

面还会谈到。 

2.推送案例的全面性欠缺 

通常意义上讲，样本数量能够决定类案推送的质效。我国在裁判文书的公开上具有显著

的短板，具体表现为：公开裁判文书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可供参照的样本不多；公开的

裁判文书局限于近几年，对于时间久远的裁判则无人问津；裁判文书公开地域、层级差距较

大，由于缺乏强制力且办案压力大，许多法院都有选择性地公开甚至不公开。 

2013 年 7 月 1 日，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标志

着我国裁判文书“上网”事业的起步。浏览裁判文书网可以发现，公开的案件绝大部分是 2013

年后的案件，只有极其少数为 2012 年及以前的案件。然而自 2020 年以来，裁判文书的公开

率骤降，可供采集的标本变少，法律工作者获取信息困难，其中又以行政诉讼文书为最少。

13
 

3.推送案例的效力不确定性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确

规定：“类案检索可以只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第九条规定：“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得作为裁判

依据引用。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应当注明指导性案例的编号。”该办法还细

化了强制类案检索的适用情形、检索方法等。有关指导性案例，学界也有过关于其拘束力的

争执。
14
 2010 年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将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定位于“应

当参照”。事实上，除了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的生效裁判，其他层级法院的生效判决就没有

任何借鉴价值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这也牵连出了一个实践中相当棘手的问题——对

“类案类判”中“类案”的质量有无要求？层级越高的法院所作出的裁判一定意味着质量越

高吗？ 

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最高法已经框定了一定程度的规则作为指引，但是有待进一步细化

的。现行的类案智推系统所推送的案件效力依然让人有所质疑。以北大法宝类案检索系统为

例，它设置了不同的案例层级，分别为：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参考性案例。

                                                             
13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416120751307414&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6 日。 
14 例如李仕春认为，指导性案例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拘束力，参见李仕春：《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条思

路——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有限适用》，载《法学》2009 年第 6 期；张骐认为，指导性案例具有“辅

助性”(“指导性”)，参见张骐：《试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6

期；郜永昌、刘克毅认为，指导性案例仅具有指导性、说服性的效力，参见郜永昌、刘克毅：《论案例指

导制度的法律定位》，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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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三种是具备客观的筛选标准的。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案例；公报案例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案例；典型案例不仅包

括“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还涵盖了地方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而参

考性案例的选取则比较失序、主观，没有将遴选的标准公开化、可视化。系统在推送时，会

推送数量庞杂的、不具备客观判断标准的所谓“参考性案例”。再者，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的法官系统中，也会推送所谓的“典型案例”、“其他案例”，典型案例里有大量来源不明

的案件，其他案例则更是鱼龙混杂，全国各地区、各审级法院的案件都位列其中，令法官难

以判断。 

（二） 类案智推系统技术探析 

上文已经提到，影响类案智推系统成效的问题要点主要有：技术层面的落后性、制度层

面的失序性等。然而制度只是系统推行的保障，技术才是法官对其弃而不用的根本原因。倘

若类案智推系统的适用体验良好，检索精度过硬，法官应该会考虑更多参考。但是经过笔者

研究发现，大部分类案智推系统的设计思路都比较陈旧，无法与法律的精密结构相契合，以

下详述之。 

1. 现行类案智推系统设计思路 

传统的计算案情相似度的模型是将两个案件的案情作为一个整体比对的。在设计思路上，

传统算法采一种计算文本相似度的技术——向量空间模型。 

首先，利用汉语分词工具(例如 NLPIR-ICTCLAS 汉语分词系统)将段落中的词汇进行拆

分。通过一定的公式，比照二者的向量积，来确定二者的相似度；数值越大，相似度越高。 

这种模型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该公式未考虑到语词顺序在文本中的重要地位。语词的

顺序仅仅是稍微有所差别，表达的含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该向量空间模型未将语词顺序纳

入计算考虑范围内，所造成的结果可能误差很大。其二，该模型仅针对案件事实进行比对，

忽略了法学意义上“实质相似性”的判准，而且也未曾考虑到争议焦点多样化表述的事实。

计算机方向的学者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学与计算机

的复合型问题。 

后续，研究者也针对该模型展开对应实验。这一模型虽然改进了上述模型对于词项顺序

的弊端，但是仍然无法满足语句之间精准化的要求。比如实验者提出，第一，裁判文书领域

的语词适用具有其特殊性，比如“轻伤一级”与“轻伤二级”相比较，虽然都是“轻伤”，

但是二者的词意却完全不同，量刑也有差别。因此，这样的短语不可拆分，而应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待。这是司法裁判文书表述的特殊性，然而实践中一部分模型没有考虑到这种特殊性，

或者即便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也因技术漏洞而无法实现精准化。第二，裁判文书对于法律适

用部分的表述相对比较一致，因为有既定的规范作为参考；但是对于事实认定的部分却差异

较大，不同法官的表述、语法、详略习惯不同，因此模型的实用效果不佳。 

2. 未来类案智推系统改进方向 

针对现行类案推送系统的技术弊端，从方法论上来说，一是由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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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不存在绝对精确的技术，或者即便存在也没有被引入到类案推送系统当中来；二是法

学与计算机复合型研发投入不足。法学专家缺乏计算机专业知识；而计算机专家对法学用语

习惯的理解不深入。 

技术的问题还是要留给技术去解决。由于笔者也非计算机领域的人才，因此只能就方向

上的问题展开论述。 

根据王立梅教授对于常用技术方案的总结，类案推送系统主要有四种技术进路：
15
 

（1） 基于用户输入或系统自动识别的“案由+法条+争议焦点”的组合进行类案的匹配

工作 

（2） 基于语义理解和机器学习文本相似度匹配技术的类比工作 

（3） 基于专门的法律人才进行构建的类案标签体系(即人工贴标签)的匹配工作 

（4） 以知识图谱为基础，加之自然语言理解，加之深度学习的匹配工作(即“知识图谱

+自然语言+深度学习”) 

这四种技术方案的应用上来看，第四种技术(即“知识图谱+自然语言+深度学习”)是最

为实用且精准的。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是建立在计算机神经网络理论和机器学习理论上的科学。

它使用建立在复杂网络结构上的多处理层，结合非线性的转换方法，对复杂的数据模型进行

抽象，能够很好地识别图像、声音和文本。
16
深度学习的两种经典模型就是 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与 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CNN，卷积神经网络，常常适用于图像识别领域，也可以适用于文本识别领域。但是

CNN 有一个很显著的弊端，只擅长识别独立的画像，但是不擅长识别连续的语句。RNN，

即循环神经网络，正好可以解决这个弊端。 

已有学者研究出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循环卷积神经网络的法条推荐算法模型。
17
该研究采

用了循环神经网络模型，采用多层 CNN+RNN 的模型对文档进行建模，克服了以往卷积神

经网络无法对长序列信息建模、无法识别连续性事件的缺陷。与此同时，注意力机制(addictive 

attention)也被引入到法条推荐系统当中。它是由 Bahdanm 首次提出的。它通过计算每个向

量与解码器端的输出结果中向量的相关性，得出若干相关分数，
18
，能够帮助模型更好地挖

掘文本内部的前后关联性，本质是模仿人脑对事物的注意力分布。当然，循环神经网络的模

型更是大幅优于传统文本分类算法，减少了人工标注特征的成本，也极大地提升了文本对比

的精准度。 

三、 提升优化“类案”——“类案”的完善进路 

（一） 类案推送基础的扩张延展 

前文已经提到，样本数量能够决定类案推送的质效。当前我国司法数据在质与量两个方

                                                             
15 法律科技大讲堂： 类案推送系统的若干问题研究，

https://www.ixigua.com/6945686186547479052?wid_try=1，最后访问日期 2023 年 11 月 20 日。 
16 参见丁磊：《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的逻辑与应用》，中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3 页。 
17 参见殷玥：《基于神经网络的法条推荐算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硕士毕业论文。 
18 参见丁磊：《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的逻辑与应用》，中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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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不够完善：在质的方面，元数据标准尚未形成，数据切分粗糙、利用率较低、准确性有

待提升等问题，这点只能通过司法体制结构性的提升加以优化，暂且不论。 

本节的探讨重点是量的问题，即探讨司法裁判样本不完善的问题，尤其是裁判文书上网

的数量显著下降以来，类案推送的地基有所动摇。从 2013 年到 2023 年，裁判文书上网的公

开的数量呈陡然下降的趋势，裁判文书公开网名存实亡。2024 年 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

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对于其性质，最高院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收录

的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案例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性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和参

考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的上线已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自此，我国类案推送的基础采裁

判文书网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双轨制运行的模式。 

尽管人民法院案例库即将上线，与中国裁判文书网互为补充，但是上传案例的数目没有

定论、质量也无法保证，上线的效果自然有待实践检验。比如，目前人民法院案例库仅有 3700

个案件入选，依然存在案件数量不足，分类不够精细等问题。为使类案推送更为体系化、全

面化，必然要保证一键式跨网搜索的统一性、丰富性。对于不同级别法院裁判的案件，人民

法院案例库须得做好“全面上网、仔细甄别”的工作。 

（二） 类案推送技术的优化促进 

类案推送系统若要达到人工智能的标准，需要多方进行智力支持。首先，类案检索系统

是为了满足法官需求而出现的产品，一件产品的完善关键在于重视用户的有效反馈，然而现

有的类案推送产品明显不重视法官的使用反馈意见。
19
为保证法官在类案推送技术中的主体

地位，应当对法官意见予以充分重视。在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应

当充分建立完善的法官意见反馈机制，让开发者一端与法官一端能够有效衔接起来，使得类

案推送系统更为简洁高效。 

与此同时，对于建模利用到的标签，应当引进法律与技术复合型人才予以标注。现今的

技术型人才熟悉系统的运行原理，却不深谙法律的构成要件要素，无法解决推送不精确的问

题。引进专门的复合型人才，有助于对类案推送系统予以改良。需要强调的是，在人工贴标

签以前，应当首先厘清“类案”的判断标准，这关乎着类案推送的质量。在精确的标签加持

之下，法官寻找类案的规范模式应当概括为：辨别争议焦点，通过争议焦点来判断类似案件；

利用类案推送系统进行案例检索；对关键事实进行比对，做出是否“类案”的判断。 

（三） 类案推送制度的护航保障 

确立国家层面“类案类判”的管理机制与流程，建立统一合理的标准。毫无疑问，人民

法院案例库的上线已然是十分长足的进步，至少摆脱了全国各地法院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全面落实类案推送制度，对于同案同判、维护司法公平、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然而更大框架的司法体制应当为类案推送制度保驾护航。依靠大数据的飞速发展、

法律研究的学术进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环境支持，类案推送技术将极大地推动司法公

平正义的实现。 

                                                             
19 参见高一飞：《类案检索机制的设计原理与实施评估》，载《时代法学》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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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在我国案例指导政策的观照下，“类案类判”是维护法体系稳定安宁的形式表现。科技

应当是辅助法律的工具，同样地，类案推送技术亦应当作为辅助法官办案的辅助性工具，不

可越俎代庖，亦不可偏废。唯有提升类案推送的质效，方能贯彻类案指导政策的司法价值，

推动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 

 


